	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区域性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4年度）

	专项名称
	海原县2024年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项目

	自治区主管部门
	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	专项实施期
	2024年

	市县财政部门
	海原县财政局
	市县主管部门
	海原县农业农村局

	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  年度金额：
	35万元

	
	    其中：中央补助
	0

	
	　　　　　　自治区补助
	35万元

	
	          市县资金
	0

	年度     总体
目标
	目标1：实际完成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指导性任务100%
目标2：按照《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》完成在编在职执法人员换装
目标3：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各项制度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建设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
	4个

	
	
	
	指标2：执法基本装备配备率（%）
	90%

	
	
	质量指标
	促进综合执法能力
	提升

	
	
	时效指标
	完成项目全部建设内容
	 2024年12月20日前

	
	
	成本指标
	资金使用率
	100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
指标
	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规范化程度、执法能力
	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通过农业综合执法体系建设，促进农业综合执法能力
	提升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社会公众对农业综合执法的满意度
	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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